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工作

规则（试行）》和第一届省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名单的通知

粤环函〔2023〕502号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国家和省关于新污染物治理工作的部署，强化新污染物治理

技术支撑，提升新污染物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现在省新污染物

治理工作专班下成立省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并制定《广东省新污

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经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及高校、

科研院所等推荐，遵循专业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原则，遴选出 18名

第一届省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现将《广东省新污染物治理专

家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和第一届省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

名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省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

（试行）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和《广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简



称“《工作方案》”）关于成立省新污染物专家委员会的有关要求，强化

新污染物治理技术支撑，在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专班下设立省新污染物

治理专家委员会（简称省专委会），为我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提供综合

决策咨询与技术支撑。

第二条 省专委会委员由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专班（简称“工作专班”）

成员单位推荐，并由工作专班聘任，聘书加盖省生态环境厅章（代章）。

省专委会下设省专委会秘书处，设在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日常

事务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省专委会委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政治素质高、职业道德好，作风正派；

（二）从事相关行业研究或管理工作 5 年及以上，有较高的理论水

平，取得一定的技术研究成果；

（三）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两院院士除外），身体健康；

（四）无学术不端、犯罪、严重违法违纪记录；

第四条 省专委会设主任委员 1名，副主任委员 2-5名，委员人数原

则上不超过 20人。



第五条 省专委会的主要职责：

（一）对《工作方案》中有关重要技术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就贯彻

落实《工作方案》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为工作专班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二）参与新污染物治理相关地方法规政策制定、技术标准制修定

的论证和评估工作，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

（三）研究国内外有关新污染物治理最新动态，定期或不定期撰写

新污染物治理综合建议报告、形势分析或动态研究，供工作专班参考。

第六条省专委会秘书处工作职责：

（一）负责省专委会与工作专班、国家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的

日常联系、信息通报和相关活动安排；

（二）根据新污染物治理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撑需求，协助省专委会

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决策咨询或技术咨询会议。

（三）协助省专委会完成工作专班委托或交办的其他新污染物治理

相关工作。

第七条省专委会委员实施动态管理；



（一）省专委会委员实行聘任制，每届任期五年，连续聘任不超过

两届。任期届满，按照本章程有关要求，重新遴选、聘任。下一届省专

委会委员由本届专委会提名，报工作专班批准。

（二）对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弄虚作假，未客观公正履职的，

违反学术道德或品行不端，造成不良声誉的，或不遵守本章程的专家委

员，予以解聘。

（三）省专委会委员因故不能继续胜任省专委会工作时，应以书面

方式提出辞呈，或由其所在单位出具情况说明，经工作专班批准后，退

出省专委会。

（四）省专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可聘任临时委员。

第八条省专委会委员应遵守国家保密规定和要求，不得泄露工作中

获取的任何国家秘密、技术秘密、商业秘密以及工作情况，妥善保管相

关资料。

第九条省专委会下设专家库，专家库组建和管理参照《广东省生态

环境厅专家库管理办法》执行。

第一届省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名单




